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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苏州龙杰特种纤维股份有限公司 

持续督导工作现场检查报告 

 

上海证券交易所： 

苏州龙杰特种纤维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苏州龙杰”或“公司”）首次

公开发行股票并于 2019 年 1 月 17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以下简称“本次发

行”）。苏州龙杰本次发行 2,973.50 万股股票，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 49,982.40 万

元，已于 2019 年 1 月 11 日存入公司募集资金专用账户中。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或“我公司”）作为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指定王攀、

欧阳志华担任保荐代表人，持续督导期间为 2019 年 1 月 17 日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 

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持续督导工作指引》的规定，我公司保荐代表人及督

导项目组人员对公司进行了现场检查，并出具现场检查报告。 

本报告所依据的文件、资料、笔录、口头证言、事实均由公司提供。公司已

向本保荐机构保证：其所提供的为出具本核查报告涉及的所有文件、资料、笔录、

口头证言、事实均真实、准确、完整，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全部

责任。 

一、本次现场检查的基本情况 

（一）保荐机构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二）保荐代表人 

王攀、欧阳志华 

（三）现场检查时间 

2021 年 4 月 23 日 

（四）现场检查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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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阳志华 

（五）现场检查手段 

1、对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进行访谈； 

2、查看上市公司主要生产场所； 

3、查看上市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具体实施情况； 

4、查阅上市公司 2020 年召开的历次三会资料； 

5、查阅公司募集资金台账、募集资金专户银行对账单等相关文件； 

6、查阅和复印上市公司募集资金运用凭证等资料； 

7、查阅上市公司定期报告、临时报告等信息披露文件； 

8、查阅和复印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制度等各项内部管理制度； 

9、核查公司 2020 年以来的关联交易资料。 

二、对现场检查事项逐项发表的意见 

（一）公司治理和内部控制情况、三会运作情况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截至本次现场检查之日，苏州龙杰已按照《公司法》、

《证券法》以及《公司章程》的要求，建立了较为完善的治理结构，《股东大会

议事规则》、《董事会议事规则》、《监事会议事规则》得到贯彻执行，公司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相关业务规则的要求

履行职责，公司治理机制有效地发挥了作用。公司自上市以来历次股东大会、董

事会、监事会的召集、通知、召开、审议、表决等事项均履行了必要的程序，符

合相关议事规则的规定，会议记录及其他会议资料保存完整，会议决议经出席会

议的董事或监事签名确认。 

（二）信息披露情况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截至本次现场检查之日，苏州龙杰已披露的公告与

实际情况相符，披露内容完整，符合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的相关规定。 

（三）独立性级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他关联方资金往来情况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截至本次现场检查之日，苏州龙杰资产完整，人员、

机构、业务、财务保持独立，不存在关联方违规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形。 

（四）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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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截至本次现场检查之日，苏州龙杰对于募集资金的

使用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定，不存在重大违规使用募集资金的情况和变更募集资

金用途的情形。 

（五）关联交易、对外担保、重大对外投资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截至本次现场核查之日，苏州龙杰已对关联交易、

对外担保、对外投资的决策权限和决策机制进行管理规范，相关的关联交易、对

外担保和对外投资行为不存在重大违法违规和损害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 

（六）经营情况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受到 2020 年初以来新冠疫情全球爆发以及贸易摩

擦加剧等的影响，聚酯纤维行业景气度减弱，公司的经营可能会受行业整体的调

整而有不利影响。公司在稳妥做好疫情防控工作的基础上，积极推进新项目建设。

除此之外，公司治理及管理情况正常。 

（七）保荐机构认为应予以现场检查的其他事项 

无。 

三、提请上市公司注意事项及建议 

无。 

四、是否存在《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及交易所规定应当向中国证

监会和交易所报告的事项 

无。 

五、上市公司及其他中介机构的配合情况 

本次现场检查工作中，公司及相关人员给予了积极地配合，为现场检查提供

了必要的支持。本次现场检查为保荐机构独立进行，未安排其他中介机构配合工

作。 

六、现场检查的结论 

保荐机构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持续督导工作指引》的要求，对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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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龙杰认真履行了持续督导职责，经过本次现场检查，保荐机构认为：自上市之

日（2019 年 1 月 17 日）至本次现场检查之日，苏州龙杰在公司治理、内部控制、

三会运作、信息披露、独立性、关联交易、对外担保、对外投资等方面的运作符

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持续督导工作

指引》等的相关要求。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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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苏州龙杰特种纤维股份有限公司

持续督导工作现场检查报告》之签字盖章页） 

 

 

 

保荐代表人：   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 

                  王  攀           欧阳志华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